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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保險法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Law，簡稱AIDA)第 10 

屆歐洲會議(AIDA Europe Conference)於 2024年 5月 29日至 31日於希臘雅典舉行。

會場為 ETHNIKI ASFALISTIKI (Ethniki Insurance Company SA) 公司所屬之會議中

心，Ethniki, Insurance Company為希臘國家銀行（中央央行）旗下之保險公司，成

立於 1891年，不僅歷史悠久，其業務範圍涵蓋人身、健康保險，車險、退休計畫，

住宅保險、商業保險、團體保險及投資與儲蓄業務。 

 

今年會議內容主題為「滿足客戶需求正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保險市場往

何處發展」(The Growing Challenge of Meeting Customer Needs：Quo Vadis, 

Insurance Market?)，旨在探討保險市場是否已做好迅速且具效率之準備，以跟上

金融消費者之需求，關鍵議題觸及不同國家消費者當前與未來需求之轉變，以及

跨國管轄權如何因應全球共通問題進行合作，對跨國保險合約在不同管轄法律下

之爭議提出一致性解釋。。 

 

會議內容相當豐富，除第一天為閉門會議討論為未來推展會務之方向與重

點外，第二天上午議程採共同場次舉行，下午則是採平行場次分組舉行，由與會

者選擇參加組別。第三天上午大會主席除為前一天下午各平行分組場次的重點摘

要，並簡要說明當日共同場次討論當前熱門議題，包含巨災風險、全球氣候變遷

淨零導向下保險業之因應。下午則為各工作小組(Working party)會議，採平行場次

分組舉行。各場次時間緊湊，與會學者專家熱烈討論並回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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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保險法學會簡介 

 

國際保險法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Law，簡稱

AIDA)成立於 1960 年，為推廣發展國際間會員之合作，提昇國際保險法規

及相關事務的究及知識而成立之非營利國際機構。 

 

AIDA 成立宗旨，係提供國際標準建議給保險業採用，以促使各國

有關保險爭議處理，及對保險法原則性法律解釋能趨於一致。尤其針對歐

盟頒佈之金融保險相關指令，如何透過各國立法與司法實務運用內國法制

化提出建議與解決方案。該學會成員及會議出席人員主要為保險法領域之

專業人士，包括法學教授、律師與保險業界人士等，規模日漸擴大。AIDA 

各項研討會所設定之議題，多能促進國際 交流及契合市場趨勢，主要為：

監理政策、法律爭議、法規遵循、 風險管理及產業發展等，因此已成為各

國保險法相關專業人士交流研討及社群聯繫之重要平台。AIDA 之各國分

會(National Chapters)成立數量日增，我國約在 80年代加入成為會員，並由

本中心擔任中華民國分會(R. O. C. Chapter)代表，目前該學會網站上我國會

籍仍列 Republic of China。 

 

每位 AIDA 會員（全國分會）在大會上擁有一票投票權，大會是 

AIDA 的最高執行機構，並決定接納新會員。 AIDA 主席理事會由大會選舉

產生，負責管理 AIDA 事務，反映 AIDA 成員的公平地域和語言代表性，

任何成員所代表的人數亦應考慮在內。每個國家部門(稱之為 Chapter)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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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須向 AIDA 繳納年度會費（或申請豁免），並提交年度申報表，提供

其官員和活動的詳細信息（以及有關其管轄範圍內更廣泛關注的法律發展

的信息）給其他會員）。且每個國家分會皆應支持 AIDA 的目標和活動，

例如透過提供資訊和支援來回覆與世界大會主題以及工作小組和其他倡議

相關的問卷，或促進年輕學者的興趣與支持。國家分會的代表亦應參與 

AIDA 國際區域組織 CILA 和 AIDA Europe 的活動。 

 

AIDA 的最高指導單位為 General Assembly，並選任 Presidential 

Council為執行機構，臺灣保險法學會理事長林建智先生亦於 2016年 7月起

成為 Presidential Council 之理事。Presidential Council 下轄的各個工作小組

(working party)各自主導不同領域之保險法研究，如理賠及代位的累積數據、

新科技、空氣污染、損害防阻、汽車保險、老年年金、再保、保險監理、

責任保險、保險爭議、運輸保險、消費者保護等相關領域。 

 

目前 AIDA 有歐洲、中南美洲等區域團體，各地會議均吸引各國會

員踴躍參加。AIDA歐洲會議(AIDA Europe)成立於 2007年，目的為透過組

織本身或其成員的交流以促進保險業與相關法律的發展。致力於舉辦歐洲

司法管轄區內的相關研討會議，提供所有相關組織一個開放、務實且以解

決方案為導向的對話平台，俾了解保險領域、再保險領域以及相關法律的

重要進展，並對其成員於其個別所致力的發展領域上給予支持。AIDA 歐

洲分會所舉辦的會議對所有相關單位開放，以吸引來自各領域包括保險界、

學術界、企業界、監理機構或立法機構等代表的參與。AIDA 歐洲分會對

於年輕學者人才的培育亦不遺餘力，並藉由實際贊助研究工作或由邀請參

與會議的方式，持續提供對年輕學者研究發展上的支持。本次 AIDA 歐洲

會議已為第 10 屆，在希臘雅典舉行，另於本次會議宣布，2026 年第 11 屆

會議將於德國漢堡舉辦。 

 

除了各地區每年視需要召開研討會議外，AIDA 每四年召開一次全

球會議(World Congress)是由單一或多個會員負責籌辦，相關報告及資料於

會後彙整出版， 2014 年及 2018 年分別在義大利羅馬及巴西里約熱內盧舉

辦，2022 年於澳洲墨爾本舉辦。AIDA 時常參與相關國際性會議，亦與相

關機構及教育機構結盟合作保險法的研究及知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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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 10屆 AIDA歐洲會議簡介 

 

國際保險法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Law，簡稱

AIDA)每兩年舉辦一次歐洲會議，本次第 10 屆 AIDA 歐洲會議(AIDA 

Europe Conference)於 2024 年 5 月 29 日至 31 日於希臘雅典舉行。會場為

ETHNIKI ASFALISTIKI (Ethniki Insurance Company SA) 公司所屬之會議中

心，Ethniki, Insurance Company為希臘國家銀行（中央央行）旗下之保險公

司，成立於 1891年，不僅歷史悠久，其業務範圍涵蓋人身、健康保險，車

險、退休計畫，住宅保險、商業保險、團體保險及投資與儲蓄業務。 

 

AIDA 歷史悠久，創始於 1960 年代，為一非營利性之國際協會，成

立宗旨為促進和發展保險業參與者間跨國合作，發展至今已是國際保險法

專業研究之重要組織。AIDA歐洲分會(AIDA Europe)成立於 2007年，目的

為透過組織本身或其成員的交流以促進保險業與相關法律的發展，並舉辦

相關研討會議，提供開放、務實且以解決方案為導向的對話平台。 

 

今年會議主題為「滿足客戶需求正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保險市場

往何處發展」(The Growing Challenge of Meeting Customer Needs：Quo Vadis, 

Insurance Market？)，旨在討論保險市場是否準備好快速及有效地滿足客戶

（從消費者到跨國公司等）的各方面需求？包含：財務與資產保障，促進

健康福祉，協助客戶滿足各種監理、法律、環境、社會及治理要求，同時

應對氣候變遷、科技創新破壞，以及日益嚴重金融與地緣政治動盪的挑戰。 

 

會議內容相當豐富，第一天為 AIDA 世界大會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 of AIDA WORLD)、AIDA世界大會理事會(Presidential Council of 

AIDA WORLD)及 AIDA歐洲委員會(AIDA EUROPE Committee)之三場閉門

會議討論為未來推展會務之方向與重點。接下來為兩日之各項專題研討會；

第二天上午為開幕式及 2 場共同主題場次，下午則是由一場共同場次，及

平行場次分組研討組成，由與會者選擇參加組別；第三天上午開場，由本

次大會主席Mrs. Alkistis Christofilou為前一天下午各平行分組場次為重點摘

要，之後即開始兩場共同場次討論當前熱門議題，包含巨災風險、全球氣

候變遷淨零導向下之保險業發展，下午則為各工作小組(working party)會議，

採平行場次分組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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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議提供歐洲保險業及相關專業知識分享之平台，以促進保險產

業內各領域專家之交流互動，參與者包括來自歐洲及其他地區的法律和保

險從業人員、監理機構、學者、執業律師與評論員等，參與的國家有希臘、

英國、德國、西班牙、法國、荷蘭、奧地利、丹麥、比利時、盧森堡、匈

牙利、波蘭、葡萄牙、阿根廷、義大利、瑞典、瑞士、日本、臺灣、澳洲、

巴西、南非、土耳其、中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美國等地保險法學教授、

政府相關組織及法律專業人士，堪稱國際學術盛會。 

 

我國保險業及學術界向來積極參與 AIDA 每年舉辦之相關年會，以

了解目前國際上保險產業之相關發展趨勢。我國在加入該組織之初係以

「Republic of China」之名入會，乃目前少數仍然維持此名義加入之國際組

織。今年我國出席人員除包括本中心簡仲明董事長、蘇秀玲代理處長外，

另台灣保險法學會秘書長，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張冠群教授亦於 AIDA 海上

保險工作小組(Working Party)研討會議「海上保險風險－最新進展」

(Marine insurance risks – recent developments)，以「海運業日益增長的資安

風險及其保險解決方案」(Growing cybersecurity risks in maritime industry and 

insurance solutions)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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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0屆AIDA歐洲會議(AIDA Europe Conference) 內容重點 

 

本年度會議主題為「滿足客戶需求正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保險市

場往何處發展」(The Growing Challenge of Meeting Customer Needs：Quo 

Vadis, Insurance Market？)，開幕由 AIDA Europe 雙主席(Co-Chairs)，希臘

主辦單位，同時也是 ROKAS Law Firm 合夥人 Mrs. Alkistis Christofilou及

AIDA Europe主席Mr. Tim Hardy共同主持，另邀請希臘分區(AIDA Chapter 

in Greece) Aristotle University Thessaloniki 教授 Dr Efi Tzivar、 ROKAS Law 

Firm資深合夥人Em. Prof. Dr. Ioannis K. Rokas及AIDA World President Carlos 

Estebenet 致詞。首先感謝來自世界各地的 220 多名保險與法律專業人士齊

聚雅典，共同探討轉型中的保險市場，如何滿足多元客戶需求，以及因創

新所面臨的法律挑戰。 

 

會議議程如附錄，主要的專題演講內容摘要如下： 

 

(一)專題一(共同場次)：新型銷售模式(EMERGING DISTRIBUTION 

MODELS ) 

主持人：Prof. Dr Pierpaolo Marano,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Milan, Italy / University of Malta / Latvije Universitāte, Riga, 

Latvia 

與談人： 

1. Robert Gauci, CEO, Ethniki Asfalistiki, Athens Greece 

2. Yannis Samothrakis, partner, Taylor Wessing, Paris, France  

3. Andrea Battista, CEO, NET Insurance S.p.A 

4. Sjoerd Mijer, Managing Partner 

議  題：Regulating online distribution of insurance products in Europe 歐洲

線上保險商品銷售之監理 

1. New and expected regulation 全新與預期之監理規定 

2. Examples of Impact on cross border distribution between EU 

and non-EU countries對歐盟及非歐盟國家之間跨境銷售的衝

擊 

3. Embedded insurance as a buying experience: legal implications 

under new rules tech-related products嵌入式保險作為一種購買

體驗：新規則下科技相關保險商品案例 

4. Robo-advice機器人顧問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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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新型態保險銷售管道（線上銷售），討論保險分銷創新對法律

之衝擊。在目前監理環境下，創新商品需要大量的實驗，以進行相關法規

調適。預料 2030年將會是劇烈改變的世代，然而，客戶權利之保護，如何

確保保險科技創新不會侵害客戶之利益，數位商業環境導致金融詐騙盛行

等新問題，一再衝擊保險契約的本質-保障客戶最大利益。取多保險科技的

新創者並不瞭解保險法為歷史悠久的法律，保險法的基本原則並不會因銷

售型態轉型為網路線上而有所變動。尤其跨國線上交易更涉及各國不同管

轄權與適用之法律規範之認定爭議。 

與會者指出，當前保險商品複雜度更高，客戶並不真正瞭解他們所

購買的保險保障是否符合其需要，但客戶需要保險公司服務時，卻希望得

到一鍵式，直接、有效的服務。因此，線上銷售不僅涉及保險公司銷售部

門負責，銷售後其他相關服務部門，包括理賠部門的線上立即應對，都是

決定線上銷售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會議中也探討了歐盟保險銷售指令(Insurance Distribution Directive, 

IDD)施行後，是否有助於各國確保客戶之消費者權益及強化客戶體驗，也

提出運用 PPP 公私部門協力機制，尤其在氣候變遷、人身健康保障與自然

災害管理方面，可集中有限資源蒐集數據，並開始運用 AI人工智慧運算分

析，透過數據共享以強化保險保障措施，提高成本運用效率，才能貼近客

戶真實需要。對於日益蓬勃的機器人顧問服務，是否有助於瞭解客戶真正

需求，進而有助於保險銷售，尚有爭議。與談人也提出法律規範之限制已

經成為保險科技創新最主要的干擾，雖然法規需要配合新型銷售與商業模

式調整，但法律規範對保險從業人員之專業要求不能讓步。換言之，賣保

險也要具備賣顧問（諮詢建議）的專業，才能要求在新的商業模式中增加

保險銷售的附加價值。近來 AI人工智能於機器人顧問之應用可能性成為眾

所矚目的焦點，但在資訊數據與技術皆未成熟之前，保險公私及其從業人

員仍應為機器自動化顧問所提出之分析建議與推薦商品負起責任。 

 

(二)專題演講二(共同場次)：數位風險，新技術和其他顛覆因素的挑戰

(DIGITAL RISKS AND THE CHALLENGES OF NEW TECHNOLOGY 

AND OTHER DISRUPTORS)  

主持人：Prof. Dr jur. Robert Koch, University of Hamburg, Germany,  

Peter Wedge, Director of Cyber Wordings, Gallagher Re, Zurich, 

Switzerlan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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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örg Schauff, Cyber-threat Intelligence expert, VP Threat 

Advisory at Quointelligence, Frankfurt, Germany 

2. Dr Franziska Arnold-Dwyer,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3. Georgios Papaprodromou, former Director of the Cybercrime 

Division of the Hellenic Police Headquarters 

4. Simon Dejung, Chief Underwriting Officer, Global Cyber & 

Technology, Axis Reinsurance, Zurich, Switzerland 

5. Spyros Lathouris, Howden Brokers, Athens, Greece 

議題： 

1. Challenges facing the cyber insurance market資安險市場面臨之

挑戰 

2. Experience of the European Cybercrime Task Force 

歐洲資安犯罪專案小組經驗談 

3. Issues facing the insurance of digital assets (such as 

cryptocurrency and digital tokens)數位資產保險（如虛擬貨幣

及數位代幣）相關議題 

4. Panel discussion–how can the cyber challenges be overcome?座

談：如何克服網路挑戰 

摘要：  

     從再保觀點來看，資安風險本身是難以承保之風險，主要原因仍

在於資安風險係人為、故意所造成，並有巨災之特性，若於控管風險

前端即無對風險有一定的認識，並進而建立控管機制，即無法理解資

安風險所能產生損害之範圍，當然也無法釐定合理費率。與談人也提

出一般責任保險係保障第三方，但資安保險卻是保障契約當事人第二

方，本質為財產保險，以損失填補為主，但其理賠範圍卻屬於責任保

險。其損失不僅發生在攻擊當時，更多損失會在其後產生，卻又依其

具有因果關係而被納入風險覆蓋範圍，若發生黑天鵝事件，後果恐非

保險公司與再保險公司所能承受。 

    希臘警察總部網路犯罪部門前主任 Georgios Papaprodromou指出，

愛琴海地區資安險覆蓋低於 10％，由於經濟為中小型企業與自營業者

為主，且過往並非國際駭客關注對象，導致本地企業主對資安風險缺

乏認識。而本地保險業者也正在學習辨識與控制資安風險，呼籲保險

業者之簽證精算師與法律事務專家，應與公部門警調單位合作，瞭解

彼此執掌所著重的細節，否則難以因應未來可能發生之巨災。Dr 

Franziska Arnold-Dwyer 則舉英國為例，表示其政府已為資安風險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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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補償基金，希望以政府部門介入之力量，帶動公私部門協力合作

解決資安攻擊導致之鉅額損失。 

 
三、專題演講三(共同場次)：健康保險－保險部門如何善加補位公共衛生部

門(HEALTH INSURANCE - HOW THE INSURANCE SECTOR CAN 

BEST COMPLEMENT THE PUBLIC HEALTH SECTOR) 

主持人: Prof. Dr Margarida Lima Rego, NOVA Universidade, Lisbon, 

Portuga  

與談人： 

1. Prof. Dr Efi Tziva, Aristotle University of Thessaloniki, Greece 

2. Dr. George Papagiannakis, computer scientist, ΙΤΕ Crete, founder 

ORamaVR, Geneva, Switzerland 

3. Prof. Dr. Oliver Brand, University of Mannheim, Germany  

4. Christina Andrikopoulou, Association of Hellenic Insurance Companies  

5. Adrita Bhattacharya-Craven, Director Health & Demography, The 

Geneva Association 

議題： 

1. Alternative models: the example of cover of pandemics替代模式：覆

蓋疫情案例 

2. Assessing the two systems: overlaps, complementary covers, gaps?評估

兩個系統：重疊、互補覆蓋，或落差？ 

3. AI and Health • Health Care and Health Insurance: prevention vs 

indemnification – the interplay 人工智慧與健康、醫療保健與健康保

險：預防與賠償－交互作用 

4. European Heath Data Space and its impact on health insurance歐洲健

康數據空間及其對健康保險的影響 

摘要： 

      Dr. George Papagiannakis 首先以視訊方式進行簡報，講題為「e-

health」時代的健康保險新挑戰(Health insurance. New challenges in the 

era of "ehealth” )向與會者介紹最新醫療科技如何協助醫生執行線上診斷，

線上處置與開立處方，解決偏遠地區到院就診的不便，並舒緩醫院擁

擠情形，提高醫療與就醫體驗的品質。同時快速發展的機械人手術

(Robotic surgery)，雖因價格昂貴並非健保給付項目，但具備經濟能力

之大眾自費使用者日眾，也提高大眾購買商業醫療保險以補充健保社

會醫療保險之保障缺口。Prof. Dr Efi Tziva則以簡報說明遠距醫療服務

或運用 5G科技行動通訊設備進行資訊數據交換，不僅進一步推展公衛

教育，更改變醫病關係，建構健康醫療社會保險網絡。她舉美國 1996

年 健 康 保 險 便 利 和 責 任 法 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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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ability of 1996)第 261條為例，其目的係透過建立特定健康資訊

電子傳出之標準與必要條件，以鼓勵發展健康資訊系統，做為社會安

全法第 XVIII章的替代性方案，期改善健保體系的效率性與有效性。 

     保險科技在個人健康與醫療資訊上的應用，雖源自於社會經濟條

件最新發展所產生之需求，但銷售相關保險商品與推介過程中，也發

生擴大可保風險範圍的問題。相較過去的保單持有者，當今資訊流通

迅速，保單持有者間資訊交換程度大增，另電子健康記錄（EFRs）被

按次運用的合法性也成為爭議焦點。2022 年歐洲議會及歐盟理事會提

案修正規則(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於 5

月公布「歐洲健康資料空間」（European Health Data Space，

COM/2022/197 final)，進一步規範基本用運與次級運用之限制規定，將

二次運用定亦為「電子健康資料之二次利用（Secondary use of 

electronic health data），如將資料用於研究、創新、政策制定、患者安

全或監理活動。」並於第 36條至第 43條對二次運用訂定可利用之既定

目的以及受禁止之目的（如商業廣告、增加保險、開發危險產品），

並規定會員國必須建立健康資料近用機構（health data access body），

以便電子健康資料的二次利用，並確保由資料持有者所產生之電子資

料可提供給資料使用者。 

     Prof. Oliver Brand則指出 Covid-19疫後，德國健康保險數位化發

展非常迅速，更改變德國人民就醫習慣。但德國健保制度係採替代性

健保(Substitutive PHI)，約有 90％投保「法定」健保(Statutory PHI)，係

由薪資扣繳保費，保費約占個人年收入 7.3％，但正在逐年增高。另有

10％屬於非受薪之富人階級，係依自身需求規劃投保商業保險(Private 

Health Insurance)，以享受更佳之醫療品質。但 Covid-19 疫情發生卻衝

擊法定健保的費用與保費收入，反觀商業保險不僅因疫情期間減少就

醫，反而降低對癌症或心臟疾病之理賠給付，費用大幅減少。商業保

險更因投保人經濟狀況較佳，保費收入亦未減少。為支付法定健保的

巨幅虧損，德國政府不得不編列預算，於 2022 年 11 月修正金融穩定

法，撥款法定健保以維持其財務穩定。 

 

四、金融保險線與資安風險工作小組會議（平行場次）：資安險及董監責任

險的最新發展 Meeting of AIDA Financial Lines & Cyber Risks Working 

Party The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yber insurance and in D&O 

insurance AIDA 

主持人：Prof. Dr jur. Robert Koch, University of Hamburg,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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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1. Dr Anastasios Tamamidis, Legal Counsel, ERGO Hellas Athens: 

Fines and Penalties ? Are they insured? 罰款和處罰可以保險

嗎？ 

2. Dr. Caroline Schilling-Schulz, partner, Arnecke Sibeth 

Dabelstein, Hamburg: "Latest developments in D&O insurance 

cases in Germany". 德國D&O保險案件最新進展 

3. Prof. Dr jur. Robert Koch, "Cover for damage caused by cyber 

extortion as loss mitigation costs"承保網路勒索造成的損失作為

減損成本 

摘要： 

     本場次為當日四個工作小組所開設之平行場次之一。Dr 

Anastasios Tamamidis 先就罰鍰與罰金可否為保險標的進行論述，他

指出法國與盧森堡傳統上認為行政罰並非可保風險，原因係其法律

思考認為行政裁罰本質具有懲罰犯罪之性質。但隨著經濟發展愈趨

複雜，越來越多行政機關所裁罰之行為源自於民事責任或除罪化之

責任，則行政裁罰之行為是否均具有犯罪性質已難以論斷。 

歐盟人權院曾對此議題有所論述，認為行政裁罰(Sanction)之罰

鍰並非刑法(Criminal)屬性，故為可保險之標的，但刑法罰金則不可

保。並提出所謂的恩格爾標準(Engel Criteria)做為是否可保之檢驗條

件，即個案應應行三個測試： 1）是否符合國內法中犯罪的法律分

類； 2）是否具有犯罪的性質； 3) 其可能遭到制裁之嚴重程度(行政

罰鍰約落於 5000萬至 5億歐元之間)。另舉違反GDPR之行為為例，

違反 GDPR 之罰鍰是否可保，可參考恩格爾標準進行檢測，包含：

1）該等行為於國內法之分類是否屬於刑法；2)罪刑之屬性(The 

Nature of Offense)；3）行為人涉及引發之風險致其受裁罰之嚴重度。 

     Dr. Caroline Schilling-Schulz則對德國法院對董監責任險（D＆

O）所為之判決提出觀察，德國法蘭克福高等法院於 2021 年 7 月 7

日之 7U 19/21 判決，保險人以董監對公司財報之虛偽不實說明為加

重風險，已非保險人之保險覆蓋風險範圍，拒絕依董監責任險理賠。

法院指出保險人不能援引詐欺不實陳述為加重行為，而非違反保險

契約約定義務而拒絕理賠，蓋董監違法行為與故意違反義務的指控

密不可分，保險人不得藉故迴避其理賠義務，應依契約約定理賠。

另，法蘭克福高等法院於 2022年 4月 29四之 7U 150/21判決指出，

保險人承保於被保險人履行職責過程中違反職責的任何重大媒體報

道有關的公關費用，不論其責任屬於尚未裁判之民事訴訟還是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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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保險人均應理賠。但在杜塞道夫(Düsseldorf)高等法院卻有不

同之見解，其至出企業因德國公平交易法規定所處之罰鍰，應被排

除於董監及高階責任險之保險費為外，蓋因立法者係有意對企業之

違法行為進行處罰，此由其對企業之處罰較自然人更重可知。另多

特蒙德(Doermund)地方法院也在 2023 年 6 月 21 日 8 O 5/22 判決指

出，眾所周知，罰鍰不得被納為高階經理人責任保險範圍，尤其是

D＆O保單所涵蓋之金額很可能經常被超過。最後，她提出德國聯邦

最高法院於 2020年 11月 18日 IV ZR 217/19判決，該案保險人主張

公司管理主管違反清償之富義務，導致公司破產，並非董監及高階

人員責任險覆蓋範圍。法院認為，D＆O保險人必須提供保險覆蓋，

因對於一般投保人而言，正常責任索賠與因違反清償規定所發生之

償付義務所提出之索賠間區別並不明顯。 

    Prof. jur. Robert Koch 分享歐洲國家承認保險覆蓋範圍包含和

解與調解費用，甚至部分國家未對賠償上限有所規範。奧地利、德

國、波蘭與葡萄牙責任為和解費用僅限於係因保險人所提供之法令

遵循指導所導致者方能理賠。至於資安攻擊所請求之理賠，是否可

以做為公司與第三人和解之費用，以實務觀點來看確實有實益，但

一般而言，法律將贖金理賠排除做為與他人和解之費用，尤其保險

人會指導被保險人不要歹徒支付贖金。另一觀點為，對資安勒贖之

理賠性質屬於營業中斷理賠，自然無法做為與他人和解之費用。 

 
五、專題演講四(共同場次)：巨災風險與保險－風險增加，動態變化  

CATASTROPHE PERILS AND INSURANCE – INCREASING RISK, 

CHANGING DYNAMICS 

主持人：Stijn Franken, partner, Nauta Dutilh/ University of Leiden, 

Netherlands  

與談人： 

1. Konstantinos Chalkias, Professor of Birkbeck,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2. Francisco S. Espejo Gil, Assistant Director,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sorcio de Compensación de Seguros 

(CCS), Madrid, Spain 

3. Erwin Smit, Managing Director,  Marsh Nederland, Rotterdam, 

4. Vasileios Volonakis, Underwriting Property and Cargo 

Supervisor,  Generali Hellas Athens, Greece 

議題： 

1. Joint public-private sector risk distribution: alternative models  公

私部門聯合風險分配：替代模式 

2. Illustrations/shortcomings in resources and enforcement 資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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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面的說明/缺陷 

3. Paradoxes in bearing and sharing of knowledge, responsibility, and 

control 承擔和分享知識、責任和控制的悖論 

4. Role, history, and future of protection gap entities/PPPs: 

Country/perils experiences contrasted and considered 保障缺口實

體/PPP(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角色、

歷史和未來：對比和考慮國家/風險經驗 

5. Market/customer expectations reconciled 市場/顧客期望得到協

調 

6. Role of parametric insurance solutions 參數保險解決方案的作

用 

摘要： 

    Dr Konstantinos Chalkias, Birkbeck 先以 Disaster Insurance: 

Protection in a Time of Increasing Risk為題，說明近年來氣候變遷所

導致之災害，已可以確定在特定地區會產生特定等級之重大損失，

但目前既有的保單排除此類逐年增加之重複性災難，反而加重個人

負擔損失之責任。歐洲各國政府也紛紛成立非營利保險基金，或稱

為保障落差機構（Protection Gap Entities, PGEs）做為不可保風險之

損失保障。 

   Mr. Francisco S. Espejo Gil為西班牙地震基金研究部門主管，

其介紹西班牙境內有歐洲最長地震帶延伸，政府早於 1960 年代即籌

設地震保險基金，做為政府救難補貼不足之需。尼德蘭 Marsh 主管

Mr. Erwin Smit打趣表示，尼德蘭傳統上為清教徒國家，清教徒講求

自身利益保障，對於保險觀念向來係以個人應為自身風險負責為主，

故類似天主教徒此類互助互愛，成立共同資金覆蓋風險之行為，很

難在尼德蘭實現，引發眾人會心一笑。Mr. Vasileios Volonakis 指出，

希臘近年來飽受冬季乾旱之苦，希臘為農業大國，過往仰賴冬季過

後之雪水及雨水灌溉農作，但氣候變遷已改變季節規律。促使希臘

政府不得不制訂減碳與節水政策，鼓勵發展太陽能與風力發電，希

望減緩氣候變遷衝擊下迅速上升之經濟成本。轉型所需資金與風險，

也促使希臘保險業積極轉型。 

 

六、專題演講五(共同場次)：全球氣候變遷淨零導向中的承保、保單與理賠回

應(UNDERWRITING, POLICY WORDING AND CLAIMS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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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NET ZERO-DIRECTED WORLD OF CLIMATIC CHANGE)  

主持人：Tim Hardy, Co-Chair, AIDA Europe, UK  

與談人： 

1. Dr. Franziska Arnold Dwyer,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2. Ioannis Vasilatos, Chief Operations and Technology Officer, 

Eurolife FFH, Athens, Greece  

3. Dr Maria Arana, ESG Leader Europe, Marsh, Zurich, Switzerland  

4. Prof. Dr Harald Ullman, Linköping University, Sweden  

議題： 

1. Realities of applying 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Insurance (PSI) in 

practice – in context of consumer, SMEs, as well as large-scale 

corporate/institutional policyholders 

在實務上應用永續保險原則（PSI）的現實－消費者、中小企業

以及大型企業/機構保單持有人 

2. Impact of ESG and better risk management via net zero-aligned 

insurance products 

透過淨零調整保險商品以因應ESG衝擊以達更佳風險管理 

3. Role of insurers and capacity for changed practices in precontract 

negotiations, pricing, terms and claims and legal framework required 

to take effect 

保險公司為使契約生效，在訂約前談判、定價、條款與理賠，

及改變法律框架的角色及能力 

4. Wider implications with onset of new risks, channels,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新風險、通路、商品與技術的出現所帶來更廣泛衝擊影響 

摘要： 

Dr. Franziska Arnold Dwyer 以策略性地利用氣候訴訟(Using 

climate litigation tactically)為題指出，將氣候訴訟作為「執行策略」，

利用不同的行動理由(包括司法審查程序和監理投訴)和監理程序來

強制採取氣候行動或阻止有害活動。其舉實際訴訟案為例，氣候風

險對保險公司的影響，包括未能監控、評估和揭露氣候風險暴露，

導致監理制裁或潛在的股東索賠（例如 ClientEarth 向 FCA 2018 年投

訴 Admiral（不成功））ClientEarth (CE)向 FCA投訴，希望其取消許

可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商 (Ithaca) 的募股公開說明書，理由是該募股說

明書及章程第 16條未能按照第 6 條正確揭露 Ithaca氣候相關財務風

險。本案爭點為：1）FCA是否錯誤判定募股說明書合規，或在批准

招股說明書時存在非理性行為；2）CE 是否符合《Aarhus 

Convention claimant》的索賠人資格。另舉 McGaughey v Universities 

Superannuation Scheme Ltd ([2022] EWHC 565 (Ch), [2022] EW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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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Ch), [2023] EWCA Civ 873)一案高等法院駁回上訴之見解，指

出化石燃料索賠不能被定性為衍生索賠，因為沒有表面證據表明 

USSL 未能採取適當的長期撤資化石燃料投資計劃，即違反董事職責

致公司股東蒙受損失。透過股東索賠，氣候風險導致投資和資產貶

值，亦使保險公司需要氣候訴訟風險模型和最佳實踐來識別和評估

氣候訴訟風險，以達到償付能力資本的目的。 

   Dr Maria Arana則說明氣候變遷對保險人帶來的衝擊，包括實

體風險、轉型風險及責任風險，對風險評估與簽證，費率釐定造成

嚴重的考驗。同時保險契約的文字與條款也必須因應巨災風險進行

調整，保險人對索賠回應，則可採取建立更好的後援儲備，強化自

身財務與業務之韌性，執行「綠色抵換」(Green replacement)，並於

災難發生時先行支付部分損失，以防止損害擴大。Prof. Harald 

Ullman 則說明歐盟 SFDR 要求機構應揭露永續風險，並整合投資決

策之要求，及歐盟永續報告標準(Europea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s)，要求雇員 500 人以上之企業應揭露永續風險對其韌性之

衝擊。潛在的氣候變遷訴訟如： 1) 針對國家的訴訟（基本權利和人

權），正逐漸活躍且不斷成長；  2) 針對能源產業公司的訴訟，因果

關係舉證困難致訴訟難以成立； 3) 針對氣候活動人士的訴訟（例如

萊茵集團、漢莎航空）。2022 年 3 月，德國環境署確定德國交通運

輸業及建築業已超出其年度最大允許排放量（建築業：250 萬噸二

氧化碳；交通運輸業：310 萬噸二氧化碳），柏林布勃蘭登堡高等

行政法院 (OVG) 裁決(2023 年 11 月 30 日 11 A 11/22； 11 A 27/22； 

11 A 1/23)指出，聯邦政府交通和住房部、城市發展和建設部必須根

據聯邦氣候變遷法案 (CCA) 採取立即行動計劃（Sofortprogramm），

顯示法院已逐漸由關注氣候變遷與人權或基本權利之關係，進而關

注氣候治理和執法的行政問題。 

 

七、保險法一般原則工作小組會議(平行場次)：保險合約的基本要素及其界限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an insurance contract and the boundaries of it AIDA)  

主持人：Chair: Prof. Dr Caroline van Schoubroeck, K U Leuven, Belgium 

與談人： 

1. Prof. Dr Margarida Lima Rego, Nova Universidade, Lisbon, Portugal 

2. Berry van Wijk, Partner, Houthoff,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3. Artemis-Pasiphae Karagiorgaki, Head Legal, Ethniki Insurance 

Company, Athens, Greece  

4. Béatrice Toussaint, Lawyer, Brussels Bar, Accredited mediator and 

third-party decision-maker, Brussels,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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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1. What distinguishes an insurance contract from consumer guarantee 

contracts, P2P, sharing economy, etc.? 保險契約與消費者保障契約、

P2P、共享經濟等有何不同？ 

2.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JEU judgements on group insurance 

contracts from a contractual perspectiv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EU 

Regulation Rome I on conflicts of laws？從合約角度來看，歐洲法院

對團體保險合約的判決以及歐盟羅馬一號法規關於法律衝突的適用

有何影響？ 

 摘要： 

  本場次為第二天下午的平行場次，討論最基本，也最難回答

的問題：什麼是保險？如何界定保險契約的界線，及其界定工具，向

來都是困難的議題。Prof. Margarida Lima Rego 以 PEICL 第 1:201 條

「保險合約」之定義指出，「保險契約」指一方（保險人）向另一方

（投保人）承諾承保特定風險以換取保費的契約….。早在 19 世紀，

人們討論的議題為保險與賭博間之差異，20 世紀則討論保險與其他不

同類型的擔保或風險管理工具的差異。清償能力指令附件 1（ANNEX 

I of the Solvency II Directive ）依保險類別對風險進行分類，將擔保

(Suretyship)非為直接和間接。21 世紀最大的挑戰來自數位轉型及其衍

生之效應，共享經濟出現使得地球村各業均面臨其供應鏈與流通鏈在

各環節被切割、重塑，甚至使過去不在第一線面對客戶的行業直接與

客戶交流，各類型保險倍增，但大多數的新型保險卻沒有保險契約通

常所具有的特徵，構成對對監理的挑戰。 

       為解決保險公司與投保人之間的利益衝突，提出透過提供點對點

覆蓋的系統來解決新經濟所產生的問題，對保險覆蓋範圍採相互控制，

例如風險評估和付款處理，為了減輕同行之間的支付負擔，運用新型

科技（如：使用區塊鏈）作為提供保險和報銷支付的手段。客戶透過

新經濟投保，最常遇到的問題是服務提供者通常並未在投保地所屬之

國家或州取得營業許可證，甚至服務提供者所營業物不是「保險業

務」，導致所簽訂契約根本不是保險公司和被保險人間之合約。新創

公司不承保保單，不保留客戶的資金；沒有資金池，甚至只是中介平

台，也不會向其客戶支付任何款項。此時，監理機構與司法判決的介

入即屬必要，以歐盟法院（CJEU）關於團體保險的裁決為例，消費

者加入保險公司與公司投保人之間簽訂的單位連結團體合約的聲明會

在 該 保 險 公 司 與 該 消 費 者 之 間 產 生 個 人 保 證 合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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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LI:EU:C:2022:118；EU:C ： 2023：64）。 

歐盟法院（CJEU）Paragraph 77 Joined Case C-143/20 and C-

213/21 指出，從法院完善的判例法可以清楚地看出，保險交易的一

般特點是，保險公司承諾，作為事先支付保費的回報，在實現涵蓋

風險，並在簽訂合同時商定服務。….僅在 2016/97 指令的第 49 條敘

述中提及，「就團體保險而言，『客戶』應指代表團體成員簽訂保

險合約的團體成員的代表，其中個人成員不能單獨決定加入，例如

強制性職業年金安排。團體代表應在會員加入團體保險後立即提供

相關的保險產品資訊文件和經銷商的經營行為資訊。」 

CJEU 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對 joined cases C-143/20 and C-

213/20 的裁決中指出，決定簽訂單位連結集體合約(unit-linked 

collective contract)的消費者，即接受保單持有人(投保團體險的公司)

提出的保險要約。因此，消費者承諾在保險期限結束時死亡或生存

時向保險公司支付保險費，以換取後者提供的服務。因此，消費者

承擔此類合約中規定的典型權利和義務，並成為與保險公司建立保

險關係的一方。在這種情況下，保險公司與接受保障之消費者間的

保險關係屬於第 36 條第（1）款意義內的「保險合約」概念。 

 

四、 心得與建議 

 

本次會議所在地希臘雅典為人類史上民主發源地，除為希臘經濟、財

政、工業、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歐盟重要商業中心與港口，其對世界之歷

史意義不言可喻。但希臘於金融海嘯時發生嚴重之經濟危機，政府面臨破產，

最終不得不接受歐盟(以德國為主)金援，並大幅修正退休金制度。當年金融與

經濟危機對希臘所造成之影響，仍刻印在占全國幾近一半人口的雅典市容，

更觀察到都市基礎設施與交通運輸工具缺乏維護之現象。本年度國際保險法

學會吸引來自國際間保險學者專家及業者，包括法律顧問、律師、法學教授、

學者以及監理相關單位等人員參加，各國與會人數約 220 餘人，與會代表來

自 20 餘個不同國家，透過議題分享及交流，可瞭解歐盟各國保險市場發展現

況，及其所面臨之新課題與挑戰。特別是歐洲地區司法管轄對跨國保險業務

相關裁判的見解，以及歐盟各國對健保制度設計不一，部分社會安全制度成

熟國家如：尼德蘭、瑞士，採取強制性健保(Compulsory PHI)，部分如法國、

斯洛維尼亞則採補充健保(Complementary PHI) ，部分如德國採替代性健保

(Substitutive PHI)。但反觀如希臘、愛爾蘭等社會安全制度較不成熟國家，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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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補充或重複性健保(Supplementary or Duplicate PHI)，人民可選擇以薪資繳交

健保保費，或自行依需求與經濟狀況投保商業保險；但在現實層面上則因整

體醫療環境品質不一，逐年增加的醫療成本與高漲的保費擴大保障缺口。另

一方面，歐盟各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情形不一，致使各國人民保險保障落差甚

大，致使歐盟發布與保險相關之指令，亦難以被所有會員國全盤採用，如此

意見交流都是親臨現場之收穫。值得一提的是，AIDA歐洲分會對於年輕學者

人才的培育亦不遺餘力，並藉由實際贊助研究工作或由邀請參與會議的方式，

持續提供對年輕學者研究發展上的支持；本次會議即為獲得 2023 年 AIDA 歐

洲青年作者獎項的青年學者提供於會場上簡短分享其對於區塊鏈在保險銷售

之運用之研究，可做為我國鼓勵年輕學人發表創新研究之借鏡。 

 

此外，AI 人工智慧的發展已影響保險業價值鏈重組，但歐盟指令歐盟

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對個人資料高度保護也影響保險科技之創新。由於

AI 人工智慧高度資料驅動的特性，保險業如何在確保客戶與消費者權益之同

時，運用客戶個人資料與數據以降低承保風險。由於網路跨國交易已成為日

常生活一部分，保險公司電子交易與資料庫處理系統成為網路犯罪行為攻擊

之目標。本次會議共同場次也特別針對資安風險與網路攻擊所造成的損害賠

償爭議等議題進行討論，部分國家對保險案件之民事爭議解決見解，或法院

對個案所為之裁決，尚未發生於我國法院判決或保險實務，頗具啟發性。最

後，歐洲地區如英國、德國等早期應對氣候變遷的國家，已出現氣候相關訴

訟。保險業一向被視為協助政府與企業回應氣候變化衝擊以維持對環境適應

能力的關鍵角色，預料我國保險業未來也會面臨其客戶（被保險人）之財產

上、責任上，甚至轉型策略上之風險所引發之訴訟，建議可再強化上開保險

發展先進國資料蒐集與交流，以因應未來可能面臨氣候變遷對保險資產與負

債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 

 

本次參加國際會議不僅可以瞭解全球保險動態，且可與其他與會人員

交流，建議應持續派員參與該 AIDA 相關保險會議，掌握最新國際保險趨勢

發展。我國不論是在財務會計制度，或是清償能力制度，皆以歐洲國際標準

為參採對象，未來仍應與歐洲地區保險法律專業人士持續交流，增進雙方互

動與瞭解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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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24 AIDA第 10屆歐洲會議我國參加人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董事長 簡仲明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代理處長 蘇秀玲 

台灣保險法學會 / 中信金融管理學

院 

秘書處/教授 張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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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2024 AIDA第 10屆歐洲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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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會場剪影 

 

 

Mrs. Alkistis Christofilou開幕致詞歡迎與會來賓 

 

Prof. Dr Pierpaolo Marano主持第一場共同場次座談 “EMERGING DISTRIBUTION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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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發中心簡仲明董事長於會場留影 

 

保發中心簡仲明董事長於會議開始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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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發中心蘇秀玲代處長於會場留影 

 

第一場共同場次座談 “EMERGING DISTRIBUTION MODELS”與談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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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Oliver Brand與 Prof. jur. Robert Koch共同主持 AIDA World展望計畫，宣布

2026年於德國漢堡召開世界大會之主題與旅遊安排，包括於漢堡港登上郵輪一飽

北海美景，鼓勵與會人士儘早安排並早鳥報名。 

 
保發中心簡仲明董事長、蘇秀玲代處長、台灣保險學會張冠群教授與日本早稻田

中出哲教授與肥塚肇雄教授於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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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開場前與會人員交流 

 

 
茶敘交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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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A Europe共同主席 Tim Hardy主持共同場次閉幕式。 

 

 

AIDA第 10屆歐洲會議官網 


